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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铁路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线芒罕屯至乌兰浩特段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
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于 2019 年 1

月 22 日在乌兰浩特组织验收工作组召开新建铁路锡林浩特至乌兰浩

特线芒罕屯至乌兰浩特段（简称：锡乌铁路芒乌段）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会。参加会议的有：建设单位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

程建设指挥部，设计和环评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，施工单

位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黑龙江中铁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，

环保监理单位内蒙古三晶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，监测单位内蒙古京

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，验收调查单位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，

会议邀请了 3名专家，与会代表共 13人组成验收工作组（名单附后）。 

会议代表和专家听取了参建单位对环保执行情况的介绍和调查

单位对调查报告内容的介绍后，进行了认真讨论，形成主要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锡乌铁路芒乌段位于兴安盟境内，西起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芒

罕屯（白阿线 K144+100），沿既有白阿线向东至终点乌兰浩特站（白

阿线 K82+208.77），正线全长 61.797km。 

本工程设车站 4 座，其中新建中间站 3 座，分别为忙罕屯站、归

流河站、乌兰浩特北站；利用既有区段站 1 座，为乌兰浩特站。全线

路基长度 60.326km，新建桥梁 8 座/1.471km，无隧道工程。 

2008 年 6 月，原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（现中国铁

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）编制完成《新建铁路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线环

境影响报告书》；2008 年 9 月 18 日，原环保部以《关于新建铁路锡

林浩特至乌兰浩特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环审[2008]346 号）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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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了批复意见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本工程线路走向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，依据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

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[2015]52 号），新建

铁路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线工程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环

境保护措施均不构成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

（一）生态影响 

本工程设置取土场 4 处，弃土（渣）场 3 处，施工场地及营地 2

处，在施工完毕后已复垦绿化，基本满足环保相关要求。本工程施工

便道结合、利用既有乡村道路，无新建施工便道。 

（二）声环境 

工程建设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采取了搬迁、功能置换、声屏障

等噪声治理措施，共设置吸声式声屏障 14 处/10102 延米，设置隔声

墙 5 处/5880 延米。全线采用无缝线路，结合振动功能置换或补偿 30m

内民房 13 户，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的环保措施已基本落实。 

（三）振动环境 

工程采用无缝线路减振措施，环评批复要求拆迁敏感建筑物已经

完成拆迁或补偿，环评报告书及批复中的振动影响措施已落实。 

（四）水环境 

忙罕屯站和归流河站排水采用专用工具车定期抽取，分别运送至

大石寨镇生活垃圾处理场和归流河镇生活垃圾处理场处理，不外排；

乌兰浩特北站和乌兰浩特站新增含粪便污水经化粪池处理、锅炉污水

经锅炉降温井处理后，就近接入市政污水管网。 

（五）大气环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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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乌兰浩特北站 0.7MW 环保型燃煤锅炉产生

的大气污染物，锅炉已安装除尘设备。 

（六）固体废物 

沿线各车站生活垃圾通过集中收集，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。 

四、环保设施调试效果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（一）生态环境影响 

工程设置取土场 4 处，弃土（渣）场 3 处，施工场地及营地 2 处，

均及时采取了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持措施，使用完成后及时恢复现状，

生态恢复及水土保持措施已建设完成，基本满足环保相关要求。 

（二）声环境 

验收监测期间，铁路边界噪声满足《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监测

方法》（GB12525-90）（修订版）限值要求，铁路两侧敏感点噪声满

足《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》（GB3096-93）相关标准要求。 

（三）振动环境 

验收监测期间，振动敏感目标的铅垂向 Z 振级满足《城市区域环

境振动标准》（GB10070-88）限值要求。 

（四）水环境 

验收监测期间，乌兰浩特北站和乌兰浩特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

理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的三级标准，就近接

入周边市政污水管网。 

（五）公众参与 

沿线民众对本工程主要环境问题认识较为清楚，对本工程环境保

护工作基本满意，施工期间和验收阶段无环保投诉事件。 

五、验收结论 

新建铁路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线芒罕屯至乌兰浩特段执行了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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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和地方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管理规定，总体落实了《新建铁路

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线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及批复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

施，基本符合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

[2017]4 号）中环境保护验收要求，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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